附件
“十二五”各县（市、区）单位地区生产总值

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

	县（市、区）
	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（%）
	备注：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（%）

	泰山区
	13
	12

	岱岳区
	18
	17

	新泰市
	19
	18

	肥城市
	19
	18

	宁阳县
	19
	18

	东平县
	16
	15


